关于举办城阳区“海都杯”青年歌手电视大赛的通知

为繁荣全区文化事业，丰富广大市民的业余文化生活，力求通过建立一个创新、互动的音乐交流平台，选拔、推介一批有发展潜质的音乐演唱人才，为全区文化事业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，城阳区委宣传部、城阳区文化局、城阳区广播电视局、青岛海都集团将于国庆节期间举办城阳区“海都杯”青年歌手电视大赛。

一、参赛条件

凡在城阳区辖域内工作、学习的，年龄在18周岁--35周岁的音乐爱好者，均可报名参赛。
二、参赛内容和要求
1、比赛分美声、民族和通俗三种唱法（包含组合演唱）；

2、所选曲目要求内容健康、形式多样、风格新颖、时代感强、贴近生活、贴近群众；

3、演唱时间限制在五分钟以内；

4、比赛分为初赛和决赛两个阶段进行。9月中下旬进行预赛，国庆节期间举行决赛。
三、评选方式

本次大赛本着“公平、公正、公开”原则，由专家评委，根据选手的水品、作品选材难易程度、舞台表现里等进行现场打分。大赛将根据报名情况，分类别、组别进行评选，最终评选表彰一、二、三等奖、优秀奖及优秀组织奖。
四、报名须知

1、区直单位参赛选手可直接到区文化馆报名；社会参赛选手可到本人居住或工作单位所属街道文化中心集中报名，也可直接到区文化馆报名；各街道推荐参赛选手名单，请务于2008年9月19日下午5：00之前到区文化馆（附报名表格和相关证明）

2、每位参赛选手报名时，需提交本人身份证及身份证复印件，高校学生需提交学校证明。

3、参赛选手须保证所提供证明材料真实无误，伪造者已经查出，取消其参赛资格。
4、参赛选手需自备参赛作品的伴奏CD、VCD光碟。

附：城阳区“海都杯”青年歌手大奖赛报名表

城阳区文化局

2008年9月9日

附件：

城阳区“海都杯”青年歌手大奖赛报名表

	姓名
	
	性别
	
	

	选送单位
	
	民族
	
	

	参赛用名
	
	籍贯
	
	

	出生日期
	
	学历
	
	

	身份证号
	
	职务
	
	

	工作单位
	
	

	移动电话
	
	联系电话
	
	

	通信地址及邮编
	

	获奖经历
	

	
	歌曲名称
	时长
	词作者
	曲作者
	版权归属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演唱方法
	美声（  ）
	民族（  ）
	流行（  ）
	原生态（  ）

	演唱形式
	独唱（  ）
	组合（  ）人  其中主唱（  ）人  助演（  ）人

	演唱伴奏方式
	伴奏带（  ）
	伴奏（  ）人  主要乐器


本人自愿参加比赛并承诺上述填写内容属实。
选手签名：
年    月    日

